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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
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为支持普通公路养护，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的重要举措，补齐公路发展短板弱项、促进公路交通可持续

发展，2024年度财政部通过《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政府还贷二

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3〕330号）、

《关于下达 2024年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预算

的通知》（财建〔2024〕64 号）下达我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

消收费后补助资金 144239 万元（以下简称中央专项资金），统

筹用于支持我省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养护。

随同中央专项资金一并下达我省的区域绩效目标为：保持公

路基础设施良好技术状况水平。具体绩效指标详见表 1。

表1 2024年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普通公路养护里程（公里） 2151

实施农村公路路况自动化检测里程（较 2023年） 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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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质量指标 实施路段技术状况水平 提升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投资 是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

公路安全水平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 ≥80%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厅、交通运输厅通过《关于下达 2024年第一批交通专

项资金的通知》（川财建〔2024〕47 号）等文件将中央专项资

金预算 144239万元及时分解下达至省级相关单位和项目所在地

财政部门（详见表 2）。

表 2 2024年中央专项资金预算省内分解下达情况表

市（州） 预算金额（万元）

省本级（厅公路局） 1388.9

成都市 6897.5

自贡市 1959.8

攀枝花市 883.8

泸州市 2892.4

德阳市 7758.2

绵阳市 5369.8

广元市 5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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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预算金额（万元）

遂宁市 910.1

内江市 7656.3

乐山市 795.5

南充市 9370.8

宜宾市 3251.4

广安市 751.9

达州市 14801.5

巴中市 6743.4

雅安市 11061.4

眉山市 547

资阳市 2718.8

甘孜州 23572.3

凉山州 13931.4

阿坝州 15461.4

注：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省本级资金安排为普通公

路路况检测项目，由厅公路局负责实施，下同。

为促进项目顺利实施，保障中央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我厅对中央下达的区域绩效目标的数量指标进行了细化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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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普通公路养护完成投资 522255.8 万元，预算资金来

源为：中央专项资金 144239万元，地方自筹资金（含省级财政、

市县财政配套资金，项目单位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资金，下同）

378016.8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4年项目支出 509682.7万元，预算执行率 97.59%。其中：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执行 131665.9 万元（详

见表 3），预算执行率 91.28%；地方自筹资金执行 378016.8 万

元，预算执行率 100%。

表 3 2024年度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

预算执行情况明细表

地区（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支出金额（万元） 执行率（%）

总计 144239 131665.9 91.28%

省本级

（厅公路局）

1388.9 1388.9 100.00%

成都市 6897.5 6039.9 87.57%

自贡市 1959.8 1628.6 83.10%

攀枝花市 883.8 854.2 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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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支出金额（万元） 执行率（%）

泸州市 2892.4 2525.2 87.30%

德阳市 7758.2 7257.4172 93.55%

绵阳市 5369.8 4738.719 88.25%

广元市 5515.4 4903 88.90%

遂宁市 910.1 867.5 95.32%

内江市 7656.3 7139.89 93.26%

乐山市 795.5 713.3 89.67%

南充市 9370.8 8328.3 88.88%

宜宾市 3251.4 3198.5 98.37%

广安市 751.9 722.6 96.10%

达州市 14801.5 11672.5 78.86%

巴中市 6743.4 6575.4 97.51%

雅安市 11061.4 10077.8918 91.11%

眉山市 547 487.2 89.07%

资阳市 2718.8 2535.4 93.25%

甘孜州 23572.3 22150.4 93.97%

凉山州 13931.4 13303.8354 95.50%

阿坝州 15461.4 14557.2466 94.15%

注：未执行资金结转到 2025年执行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厅严格执行《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暂行



-6-

管理办法》（财建〔2021〕361号）和《四川省省级财政交通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建〔2022〕5号）等文件规定，规范有

效管理。一是细化资金分配。收到中央专项资金后，我厅按照省

与市县财政事权改革方案和“十四五”规划及相关专项方案，围

绕年度交通运输工作目标，及时形成具体建设计划按程序报审后

转下达各地实施，并同步协调财政厅下达资金预算。申报中央专

项资金项目均属于省确定的“十四五”规划及相关专项方案，或

符合部支持政策，前期工作条件具备。二是强化资金执行管理。

坚持资金分配和项目监管“并重”的做法，继续加强对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的监管和督查。增添有效的项目监督管理手段，积极运

用信息化手段开展非现场督导工作，通过实时采集项目现场图

片、影像资料等方式，真实反映项目推进。对于实际情况与统计

数据不符、项目推进滞后、管理不规范等系列问题，及时通过文

件通报、专题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抓进度，有效推进项目建设

进度和专项资金支出进度，不断提高资金监管能力和水平。三是

加强资金绩效管理。积极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我厅

印发了《四川省公路水路投资计划项目综合管理绩效评价办法

（试行）》（川交函〔2022〕439 号），将“全过程”绩效管理

覆盖中央专项资金。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在申请资金计

划时同步编制项目绩效目标，按照“谁分配资金，谁审核目标”

的原则，根据职能职责和级次，严格审核绩效目标指标规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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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完整、细化量化、标准合理、预算匹配等内容。未编制绩效目

标或绩效目标缺失（模糊）的项目坚决不纳入计划安排，切实提

高中央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中央专项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政府

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1〕

361号），以及《四川省省级财政性资金管理决策程序规定（试

行）》（川办发〔2021〕22 号）、《四川省省级财政交通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建〔2022〕5号）等相关规定，合规合法、

与预算相符。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总体目标为：保持公路基础设施良好技术状况水平。

2024年国道 PQI 达 88.8、普通省道达 82.2；农村公路优良

中等路率达 85.4%，农村公路一二三类桥梁占比达 99.38%；实

施路段技术状况由改造前的良等及以下提升为优等，PQI 达 90

以上。公路基础设施保持良好技术状况水平。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支持普通公路养护里程

指标目标值为 2151公里，实际完成值为 3994.6公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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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 185.7%。

②实施农村公路路况自动化检测里程（较 2023年）

指标目标值为“明显增长”，实际完成值为“明显增长”，

指标完成率 100%。

我省 2023 年自动化检测里程为 147941.24 公里，2024年自

动化检测里程为 196757.868公里，完成指标任务。

（2）质量指标

①实施路段技术状况水平

指标目标值为“提升”，实际完成值为“提升”，指标完成

率 100%。实施路段技术状况由改造前的良等及以下提升为优等，

PQI达 90以上。

（3）时效指标

①按期完成投资

指标目标值为“是”，实际完成值为“是”，指标完成率

100%。

根据统计资料，截至 2024年底，全省普通公路养护完成投

资 522255.8万元，与计划投资规模 500000万元相比，项目按期

完成投资率 104.5%。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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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目标值为“明显”，实际完成值为“明显”，指标完成

率 100%。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

要一年。我省交通运输行业携手奋进、攻坚突破，交通强省建设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整体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

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十四五”以来公路水路建设投资突破 1

万亿元大关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连续 4年超 2000亿元、连续

14年超 1000亿元的纪录，充分发挥“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

的主力军作用，为建设交通强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提供了有

力支撑，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

（2）社会效益指标

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指标目标值为“提升”，实际完成值为“提升”，指标完成

率 100%。

一是新改建国省干线 1948 公里，全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民生

实事项目 G351夹金山隧道提前贯通，川藏铁路配套公路全面完

工，川青铁路外联道路、“9·5”泸定地震等灾后交通恢复重建

基本完成，打通国省道瓶颈路断头路 45处。二是新改建农村公

路 1.1 万公里，新增 6192 个自然村组通硬化路、95 个乡镇通三

级公路。

②公路安全畅通水平

指标目标值为“提升”，实际完成值为“提升”，指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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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0%。

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年度任务，健全隐患排查治

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监管执法协同等制度机制，动态清零安

全隐患，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全年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 6%、19%，连续六年保持“双下降”，水上交通连续三年

保持“零事故、零死亡、零跑船、零污染”，4000 余个施工驻

地平安度汛。全覆盖开展高速公路防灾减灾能力设计回溯，完成

63处高风险路段示警装置安装和 61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

设。改造危桥 246 座、建成“平安渡运”138 个，撤并渡口 90

个。建立应急力量前置备勤、重点时段靠前驻防机制，有力应对

雅安汉源“7·20”、甘孜康定“8·03”等重大自然灾害。持续深

化平安交通建设，重大决策（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面

落实，“套路贷”整治得到中央常态化扫黑除恶督导组和交通运

输部高度认可，川滇联合查处非法营运案全国推广，行业大局总

体平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标目标值为≥80%，

实际完成值为 88%，指标完成率 100%。

自评期间，我厅组织各市（州）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项目

所在地过往沿线居民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微信公众号进行满意

度调查等形式，调查其对项目建成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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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务水平、保障出行安全等方面的评价情况。按照各地资金额

度加权平均计算，群众满意度为 88%（详见图 1）。

图 1 2024年各地群众满意度统计表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支持普通公路养护里程”指标超额完成，完成率 185.7%。

主要原因为：2024 年，我省加力支持普通国省干线养护工程，

建立年度省级项目库并新增入库项目 2697公里。同时，我厅进

一步优化前期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2024 年符合资金安排

条件的国省干线养护工程数量较上年度显著提高。

下步，我厅将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一是更加精准的制定年

度绩效目标任务和安排资金计划，全力保障重大战略以及涉及民

生、安全等重大事项的投入。二是强化执行过程中的绩效监控，

重点监控是否符合既定绩效目标，项目和资金执行偏离既定绩效

目标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并及时调整绩效目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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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束后，要按照绩效评价的部署安排，认真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评价结果将作为后续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和公开情况

我厅将根据《四川省公路水路投资计划项目综合管理绩效评

价办法（试行）》（川交函〔2022〕439号）规定，将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本年度预算调整和下年度资金安排、分配及政策调整的

重要依据，优先考虑或重点支持绩效评价好的地区及项目，对项

目建设进展慢、绩效目标未完成和预算支出进度慢的地区在资金

分配时作适当调减或取消，突出奖优罚劣，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我厅将严格执行预算绩效信息公示公开制度，按照“谁评价、

谁公开”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外，将自评结果依法向

社会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四川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绩效目

标自评表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5年 3月 27日


